
刑法準備要領   ◎張捷老師 
各位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刑法。或者，除了對於殺人、竊盜、放火的基本認識

外，第一次為了考試，而學習何謂犯罪。這門學問，內容多是惡的姻緣，雖然偶

有哲學的輕盈，在考試的腳下，理應將過多的思緒，讓出來給距離說話。 

    刑法主要在處理兩件事： 

人的行為是否構成犯罪 ? 

如果犯了罪，刑法又該如何反應 ? 

由於我們是繼受法的國家，受到德、日的影響極深，故而在學習的過程中，

必然使用極多初看之下略帶艱澀的專有名詞，對此，我有些感想： 

1.就準備考試而言，與其花大把時間，「務求甚解」的隨著一個名詞或理論起舞，

不如快速將整個學科，簡單的讀過一遍，以建立思考體系：這樣，隨著手中武

器漸多，柳暗花明，自可慢慢搞 懂概念的使用是為了達成什麼目的。同時，

考古題不僅要看，更要腳踏實地的去作； 

      只有針對考試題目演練，才能掌握考試的難易、考點與趨勢。除此之外，

就是重要法條的理解與背誦；三等考試的同學，尤應加強實例題的寫作技巧、

學會控制作答時間與篇幅與留心重要期刊的論文與實務意見。以最高法院的

95 年第 8 次刑庭決議為例，光是今年的各類國家考試，就考了三遍！總之，

與其汲汲營營於所謂的解題技巧，不如將基礎觀念、法條與實務見解擺在閱讀

與思考的中央，或許才是最佳自保之道。 

2.此外，觀察近年的刑法考試，多以「實例題」測試考生對於基本概念的使用與

理解，相較於過往背多分的申論題，顯得更為活潑多變。考生如何在案例事實

中，尋找相關的線索，理解命題者的慧思，就整個作答內容而言，實具有重要

性；更因為國考迄今仍以每年尋求典試委員作為命題方式，考型自然滿溢「人」

的色彩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不僅對爭點應予正確掌握，答題更應留心出現體系

謬誤。舉例：錯把「防衛過當」看成是合法行為，甚至問五歲的小孩無行為能

力、不能成立正犯，都是常犯的錯誤；再如：明明行為人已經因為構成要件不

該當而不成立犯罪，卻還在考卷上八股的書寫一段「別無阻卻違法與責任事

由」。 

3.其實，不獨刑法，整個法學都是以「人的行為」作為思考基礎；社會科學，本

來就很難與自然科學的精準比肩，也因此洋溢價值判斷。考生不但應學習如何

將抽象的法規範套用到具體的事實狀況，更應瞭解無盡的案例型態，可能只要

題目更動一字，答案也隨時會有不同變化或例外；真的，不要迷信公式與每一

題均應有所謂的標準答案。 

4.至於考題的「獨門暗器」，平心而論，多屬以訛傳訛的誤解。由於台灣特殊的

學術環境使然，教授們總有開不完的各式校內行政與校外學術會議、閱不完的

期中期末考卷與各色論文審查，在如此狹窄的時間縫隙裡，要想再搾出豐厚的

學術汁液，現實上確有許多困難。也因此，舉凡教授升等之作或擲地有聲之見，



自然難以抗拒再使用的誘惑，從而總能在論文發表前、後，一窺芳蹤。此其故

也。如果律師、司法官，尤其是針對法研所的考試準備還有什麼要領，除了上

述的基本功外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對「資訊」的掌握。舉凡校內專任教師所寫

過的重要論文 ( 尤其是近作 )、校內所開的專題研究或實例演習課程的案

例、甚至法研所上課主題與所指導碩博士研究生的論文題目，均屬貼近老師思

緒的不二法門，可以多加留心。就此而言，去旁聽幾堂教授在各大學的課程以

增進瞭解與掌握，亦屬可行。 

5.總結而言，刑法之所以被多數考生視為首畏，箇中原因，或許在於多數人的學

習方式，總是急就章的棄教科書不讀，而選擇補習班的參考書作為「唯一」的

入門方式。我們可以試作一個簡單的對比：教授不僅學養俱佳，更因珍惜其個

人的學術地位與聲望，所為論述即便簡約，總也會有一定水平，多數教科書更

會交代觀念的來龍去脈。反觀補習班的著作，純以考試為目的，那些分析整理

和體系爭點，不過是緊隨在教授之後，像扒光一個人般，赤裸的將學問肢解罷

了。就此而言，其內容輕薄者，在截頭去尾後，讀者未必能理解教授原意；廣

博者，固可縱橫刑法之海，卻未必能將各家意見整合，遑論很多所謂的「學說

爭議」，只是刑法「史」。寫作國家考試用書者，很難游離「現實」的土壤，在

移花接木間，不得不徒增讀者閱讀的障礙。既然如此，何妨乾脆「先」選本教

科書，好好 K 它一下?每個人追求的東西與方法、心態都不一樣，所以，過程

與終點自然有別。考試這東西，表面上看是結果，是行為與 過程以外的東西

（糟糕，有點像在談刑法）其實，隨著觀察角度的不同，自然有四季般的風貌。

落榜，固難避免失落，但真正的關鍵，或許根本不是運氣不佳，更不是努力不

夠；想得仔細些，如果，如果我們再有可以拿來考試的一年，自然會發現，考

試，就是一個累積知識     的過程。腦中的積累一旦充足，剩下的只是早晚

必定實現的結果。君不見，過往高中與大學聯考失利，未上第一志願者，漫長

的人生中還有多少機會可以「翻盤」，重回心中的第一志願？也因此，我常常

遊說大家，態度決定高度：努力不輟，早晚到手。比較麻煩的，很大一部份是

在心理層次。多數人難以承認自己不夠努力、不夠積極、不夠付出，反而老是

喜歡找一堆藉口。這是任誰都無能幫忙解決的問題。這幾年，一有困頓與挫折，

浮現腦海的，總是記得簡單的幾句話：「抉擇在我看來，與其說是挑選，不如

說是推開我所未選擇的東西。」 

      生命作為一個「為自己」尋找快樂的過程，一不小心，只會伴隨種種制度，

把我們對生活的感覺徹底瓦解掉。最終剩下的，只有片斷的記憶，活在放榜的那

個時刻；所謂「他人欣羨的目光」，曾經在時間裡，其餘，似乎都在時間外了。 

 

 

 

 

 



(一)科舉考試－在農業社會裡，由於普遍貧窮，要出人頭地，高人一等，唯有參

             加科舉考試一途了，它的晉階是： 

(1) 縣試：每年舉行一次，在縣城舉行考取者稱秀才。 

(2) 鄉試：每三年舉行一次，在省城舉行，考取者稱舉人。舉人之第一者曰解

元，第二名曰亞元，第三名以下不稱元。 

(3) 會試：於鄉試之次年在京城舉行，考取者稱貢士，再經殿試賜出身者稱進

士，殿試之第一名稱狀元，第二名稱榜眼，第三名稱探花。          

      人生三部曲：一運、二命、三考試 

(二)范進沒有中舉以前，只能娶殺豬的（胡屠戶）女兒-三十多歲的老處女為妻，

胡屠戶是百般看不起的，等他中了秀才做了相公，胡屠戶才稍微對他另眼相

待，但是窮秀才並沒有什麼了不起，因此還是時常被胡屠戶譏笑，錢也不肯

通融，等到范進中了舉人做了老爺，胡屠戶的態度才有一百八十度的轉變，

又是恭維，又是巴結，把自己的身分(岳父)都差點忘記了，讀了這篇以科舉

考試為背景的諷刺小說，我們可以深深體會到古人所言：「書中自有黃金屋，

書中自有顏如玉。」以及「十年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的社會現實。

 

 


